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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本公司与中车集团签订《2026 年至 2028

年产品和配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并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2 年 3 月 29 日，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车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之附属公司及/或其各自的联

系人及/或下属企业（不包括本集团），统称“中车集团该等公司”）签

署了《2023 年至 2025 年产品和配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以下简称“《产

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鉴于《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将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

续本集团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中车集团该等公司在采购和销售商品、

提供和接受服务方面仍将持续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根据公司上市地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相关日常交易的实际情况，公司已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与中车集团签署 2026 年-2028 年产品和配套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2026 年-2028 年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并设

定 2026 年至 2028 年三个年度的交易上限。

一、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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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预计和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 2026 年至 202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基于 2023 年至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并考虑业务发

展及可能的变动因素后，公司预计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金额上限具

体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上限 实际发生金额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3 年 2024 年

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未

经审计）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及/

或提供服务

中车集团

该等公司

11,500 13,800 16,500 7,379.7 9,602.5 7,099.5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及/

或接受服务

中车集团

该等公司

4,200 5,000 6,000 1,483.1 1,997.9 1,230.9

合计 15,700 18,800 22,500 8,862.8 11,600.4 8,330.4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未经审计）

上年（2024

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及/或提供服务

中车集团

该等公司
16,300 21,100 27,500 7,099.5 9,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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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永才

注册资本：2,3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1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5号楼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经营管理、资本运营、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及资产受托管理；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新

能源、节能环保装备的研发、销售、租赁、技术服务；铁路机车车辆、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铁路起重机械、各类机电设备及部件、电子设备、

环保设备及产品的设计、制造、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车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中车集团为公司关联人/关连人士。

（三）履约能力分析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及/或接受服务

中车集团

该等公司
4,500 6,700 10,100 1,230.9 1,997.9

合计 20,800 27,800 37,600 8,330.4 11,600.4



— 5 —

中车集团前期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目前中车集团经营

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签署的相关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情况

签署的相关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内容：双方互相提供若干产品及设备、原材料、零配件、

技术服务、售后服务、检修服务、工程承包、管理服务及其他相关的服

务和相关的研发、生产和试验设施。

（二）定价原则：各项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

定：凡政府有定价的，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

指导价的，按招投标价；没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招投标价的，按

市场价；没有以上价格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定价原则的，按协

议价。

（三）协议生效及有效期：协议为附条件协议。协议须在：1、公司

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获得独立股东批准（如适用）及董事会（包括独立

董事）批准协议；2、协议项下的交易不超出年度交易额；以及 3、遵守

上市地上市规则有关的任何其它规定后始生效。在符合前述条件的前提

下，协议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起生效，协议

规定的产品及/或服务互供的有效期自 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含该等日期）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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